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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21  股票简称：科龙电器  公告编号：2006-012 

 

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

与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

 
除本公司执行董事顾雏军先生、严友松先生、张宏先生外，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

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一、股权转让概述 

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「本公司」已分别于 2005 年 9 月 15

日及 2005 年 10 月 10 日在境内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香港

《China Daily》及《香港商报》上披露了本公司现时单一大股东广

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「格林柯尔、甲方」与青岛海信空调有

限公司「海信空调、乙方」签署的《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

与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

之协议书》「《股份转让协议书》」及《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

司与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〈关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

让之协议书〉的补充协议》「《补充协议》」。2006 年 4 月 18 日，本公

司从海信空调接获《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青岛海信空调

有限公司〈关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协议书〉的补

充协议二》「《补充协议二》」，现就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

1、《补充协议》第二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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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为： 

在乙方根据 3.1 条支付首付款项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完成

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，将甲方标的股份过户给乙方。过户时的标

的股份应该不带有任何形式的负担（包括质押、查封、冻结和其他任

何对标的股份所享有权利的限制，但法律规定的限制除外）。 

修改为： 

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，甲乙双方按照双方确定的过户时间要

求开始办理股权过户相关的一切必要手续。乙方根据本协议第三条规

定支付首付款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完成标的股

份的转让过户手续，将甲方标的股份过户给乙方。过户时的标的股份

应该不带有任何形式的负担（包括质押、查封、冻结和其他任何对标

的股份所享有权利的限制，但法律规定的限制除外）。 

 

2、《补充协议》第三条 

原文为： 

双方按照上市公司 2005 年半年报为初步依据，拟定标的股份的

转让价格为 9 亿元人民币（即每股 3.432 元），首付款 5 亿元人民币。

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首付款，首付款付至

甲方指定帐户，该帐户在标的股份过户之前应由甲、乙双方与有权的

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共管，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的同时，乙方退出共管。

乙方的款项一旦付至指定帐户，乙方即被视为已经履行了支付首付款

的义务。本协议签字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 20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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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人民币定金，定金付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与乙方共同开立的共

管帐户，定金冻结至协议生效后转为首付款。 

修改为： 

双方商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6.8 亿元人民币，首付款 5 亿元

人民币。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首付

款，首付款付至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指

定账户，该账户在标的股份过户之前由法院冻结。乙方的款项一旦付

至指定账户，乙方即被视为已经履行了支付首付款的义务。 

 

3、《补充协议》第四条 

原文为： 

甲乙双方共同聘请的会计师按基准日进行全面审计，双方根据审

计结果确认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与基准日的帐面净资产的差额的 

26.43％调减转让价款余款，乙方在过户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

付调减后的转让价款的余款，余款中的 2000 万元人民币将在过户日

后六个月内支付。 

修改为： 

乙方在标的股份过户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剩余 1.8 亿

元，该款项中包括乙方已支付于乙方与全国工商联共管账户的定金

2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共管期间的所有利息。2000 万元定金及其利息

由全国工商联和乙方在标的股份过户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付至法院指

定账户。乙方的款项一旦付至指定账户，乙方即被视为已经履行了付

款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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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补充协议》第七条 

原文为： 

本协议在下列条件满足之日立即生效： 

（1） 国资委批准本协议； 

（2） 与本次收购有关的收购报告书正式披露； 

（3） 商务部批准本次收购。 

乙方有权放弃上述条件中的全部或部分；未被放弃的条件继续有

效。但是，尽管有本条中的上述约定，下列条款在《股份转让协议》

签字之日立即生效：2.4；4；11.1 和 11.2。 

修改为： 

本协议在下列条件满足之日立即生效： 

（1） 国资委批准本协议； 

（2） 与本次收购有关的收购报告书正式披露； 

（3） 商务部批准本次收购。 

为尽快促进标的股份过户，双方一致同意待上（1）、（2）两款满

足之日起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《补充协议》立即生效。双方共同努力在

标的股份解冻后尽快取得（3）款约定的商务部批准。 

 

二、此前曾有媒体报道：“海信收购价格仍将维持此前公布的 9

亿元，但这其中有 2.2 亿元将由顺德区政府担保借款给股权转让方格

林柯尔，格林柯尔以自己的资产做未来偿还资金来源。格林柯尔将此

笔 2.2 亿元的借款转给海信用于收购科龙股权，并最终用于偿还格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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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尔侵占的科龙电器资金。” 

本公司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确认 2.2 亿元安排的任何文件。 

 

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

二 OO 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


